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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衛生管理與查核 

職安署中區職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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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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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主體 

工作者：指勞工、自

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

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自營作業者: 
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

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指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之
人員。 
例如：派遣勞工、養成工、志工、技術

生、實習生、見習生、建教生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勞工： 
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願景：      

目標： 

讓每一位勞動者 
     都能獲得職業安全健康的照護 

 

 

擴大適用範圍

至勞動人口

90%以上 

建構機械設備
器具及化學品
源頭管理制度 

安衛國際接軌 
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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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方向 
擴大適用對象並及於所有勞動場所  

建構機械、設備及化學品源頭管理機制 

健全職業病預防體系，強化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健全女性及少年勞工之健康保護措施 

強化高風險事業之定期製程安全評估監督機制 

增列勞工立即危險作業得退避、原事業單位連
帶賠償及勞工代表會同職業災害調查等規定 

增訂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補助與獎助及跨
機關合作等職業安全衛生文化促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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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用範圍擴大 
適用範圍將由670萬人擴大至1,067萬人 

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或中央主管機關另
行指定公告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之行業外 

一體適用於全台工作者 

各業之勞工 

自營作業者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人員
(例如：從事勞動之志工或職業訓練機構學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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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採行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 

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
(包含不在雇主所能實際支配管理範圍內之工作場所) 

雇主於社會大眾已認知之合理可行作為（例：安全作業

指引及相關業界實務規範），事先評估風險並採取相應的
預防措施（例：採取安全警告、安全衛生訓練、個人防護具
使用、作業主管監督管制、自動檢查與監測、應變準備等管理

措施）避免職業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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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製造、輸入者安全義務 

由雇主端，擴大至設計、製造、設計、輸入者及
工程之設計、施工規劃者端 

要求其必須具有事先評估及消除未來作業可能引
起之潛在危害之義務 

防止末端作業者，在操作或使用該等機械、器具
、設備、材料或施工作業時，發生職業災害 

政府已制訂風險評估之相關指引等配套措施，供
業界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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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必要措施 

異常工作負荷，導致過勞死、疲勞或工作壓
力促發之腦因血管疾病、精神疾病等危害 

雇主應依勞工身心健康需要合理調整作業方
法、工時管理、人力配置等事項 

勞動場所暴力之預防 

雇主對職業災害傷病勞工之回復工作措施 

主動介入關懷、協助治療、儘速補償、撫慰情緒
、安排工作及參與工作能力強化、輔具裝設或職
務再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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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械、設備源頭管制 

製造、輸入、供應者或雇主，對於機械
、設備、器具之構造、性能及防護，非
符合安全標準者，不得產製運出廠場、
輸入、租賃、供應或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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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6) 

指定 (§7) 

型式驗證 (§8) 
危險性 
機械設備 (§16) 

機械、設備、器具之限制--源頭管理 

•雇主責任 

•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 製造者、輸入者、供
應者、雇主 

• 符合安全標準 
• 標示、資訊登錄  (製
造者、輸入者) 

•製造者、輸
入者 

•型式驗證合
格標章 

•雇主責任 

•檢查合格證 



機械、設備、器具之限制--源頭管理 

一般 (§6) 

指定 (§7) 

型式驗證(§8) 

危險性 (§16)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雇主 

•符合安全標準 

•標示、資訊登錄  (製造者、輸入者) 

•製造者、輸入者 

•型式驗證合格標章 

•雇主責任 

•檢查合格證 

•雇主責任 

•符合安全衛生規定 



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

器具如下： 
一、動力衝剪機械或其安全裝置 

二、手推刨床或其安全裝置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或其安全裝置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或其安全裝置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IEC60079 CNS3376) 

八、氣櫃型局部排氣設備 

九、個人呼吸防護裝置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者  

型式驗證: 
指由製造者、輸入者或
供應者依其產製、輸入
或供應之機械、設備或
器具產品，檢送試驗樣
品及技術文件向驗證機
構申請審驗之過程 
凡對某一產品驗證合格
者，應張貼合格標章，
以資識別，並得對同一
型式產品均視為合格 
但於規定期間屆滿時，
應重新申請驗證。  



五、化學品源頭管制 

化學品製造或輸入者對於公告化學物質清單以外
之新化學物質，未繳交危害及工作者風險評估報
告並經核准登記前，不得製造或輸入 

製造、輸入、供應者或雇主，對於指定管制性化
學品，不得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
使用 

製造、輸入、供應者或雇主，對於指定之優先管
理化學品，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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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危害性之化學品之管控 

應採標示、製備清單、安全資料表等通識措施 

製造、輸入或供應者，提供化學品與事業單位
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 

實施工作者健康危害之風險評估，並依風險程
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場所，應確保勞工之危害
暴露低於該標準值 

前項作業場所，應辦理作業環境監測。另應將
結果通報備查，並向工會或勞工代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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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需定期實施風險評估之行業 

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業及從事製造、處置或使
用危害性之化學品數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量以
上之工作場所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定期實施風險
評估 

製作風險評估報告及採取必要之控制措施 

風險評估報告應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審核，未經審核
通過，不得讓工作者在該場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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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體格檢查、健康檢查之施行 

新增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特定對象及特定健
康檢查項目，要求其雇主施行特定性或臨時
性之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均應由指定之醫療機構之醫師為之 

醫療機構對於健康檢查之結果，應依規定之
通報內容與方式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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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僱用或特約勞工健康保護醫護人員 

勞工人數50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 

健康管理-特殊健檢分級管理、選工、配工、職業傷病
統計分析與健康風險評估 

職業病預防-工作環境危害辨識、評估、監測與改善 

健康促進-勞工健康、衛生教育、指導、癌症篩選、三
高預防、工作壓力舒緩 

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健康指導 

經醫師評估，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建議，
變更其作業場所、工作、縮短工時，並採取健康管
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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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體格檢查 (新進勞工) 

一般健康檢查 (在職勞工) 

特殊健康檢查 (從事特殊作業勞工) 

特定性健康檢查 (特定對象、項目) 

健康檢查手冊 

健康管理 

健康促進 

職業病預防 



•健康檢查分級管理、健康異常面談、健康指導 
•選工、配工 
•職業傷病統計分析、健康風險評估… 

健康管理 

•工作環境危害辨識、評估、監測與改善… 職業病預防 

•勞工健康、衛生教育、指導 

•癌症篩選、三高預防、舒緩工作壓力… 健康促進 

專業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辦理事項 



十、災害通報及相關因應 

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
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
析及作成紀錄 

發生死亡災害、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罹災
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或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定公告之災害，雇主應於8小時內
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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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勞工之申訴權 

工作者如發現事業單位違反安全衛生規定、疑似
罹患職業病或遭受勞動場所暴力時，得向雇主、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為確認工作者疾病與工
作之因果關係或勞動場所暴力事件雇主所採取之
預防與處置措施，得實施調查 

調查中，必要時得通知當事人、工會或有關人員
參與 

雇主不得對申訴者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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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 

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訂定身心遭
受不法侵害危害防止計畫，並採取下
列措施： 

建立篩選及危害評估機制 

強化作業場所動線規劃 

檢討組織及職務設計 

實施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之教育訓練 

強化公開場合宣導及行為規範之建構 

建立應變處理程序 

評估執行成效及檢討修正  

職場暴力：工作者因執
行職務遭受內部或外部
人員對其身體或精神之
不法侵害(包括攻擊脅迫
霸凌及騷擾等) 



十二、提高罰則及公告違規名單 

違反必要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或危險性之機械
或設備之檢查，致發生死亡職業災害者 

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必要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或危險性之機械
或設備之檢查，致發生三人以上罹災之職業災害
，使未滿18歲者、妊娠或分娩未滿一年之女性從
事危險有害性工作，未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移動或破壞職業災害現場，違反停工通知規定 

處1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8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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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提高罰則及公告違規名單(續) 

工作場所未遵循相關規定，其危害性化學品洩
漏或引起火災、爆炸等致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設置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勞工危害暴
露超過標準值，違反作業環境監測、危害性化
學品管控與高溫、異常氣壓、高架、精密、重
體力勞動、特殊危害等作業及母性健康保護規
定，重大職業災害未於8小時內通報，未採保護
勞工身心健康必要措施致發生職業病 

逕行裁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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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提高罰則及公告違規名單(續) 

重大違規事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停止、回
收或改正，屆時不依規定辦理者，並得按
次處罰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因違反本法規定事項
而有處刑或處罰鍰之情形，或是發生職業
病時，得公布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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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 
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

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勞工 
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教職員工、兼任助理(不包

含以課程或服務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學生)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_1040226教育部令 



兼任助理 

• 兼任↔專任研究助理 
• 依計畫性質或主持人不同而差異甚大 兼任研究助理 

• 助教：協助教授授課(例：實驗室助教…) 

• 依經費來源不同劃分 教學助理 

• 技工、工友、駕駛、會議臨時工、問
卷調查員… 臨時工 



勞雇關係認定 

人格    
從屬性 

經濟     
從屬性 

組織從
屬性 

親自    
履行 

服從雇主權威 

有接受懲戒或制裁
之義務 

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 

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
之目的而勞動 

親自履行，不得使
用代理人 

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 

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
狀態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適用 

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訂定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經核備後公告實施 
對工作者及進入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
或試驗工廠進行學習之學生，施以必要之教
育訓練 
設置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職業災害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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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之定義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
所之建築物、機械、設
備、原料、材料、化學
品、氣體、蒸氣、粉塵
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
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
疾病、傷害、失能或死
亡。 

勞動場所，指下列場所之ㄧ者： 

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

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

勞務之場所 

自營作業者或其他受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

場所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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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定義 

33 

勞動場所 

工作場所 

作業場所 

• 係指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
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
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 自營作業者或其他受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
場所。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場所。 

工作場所，係指就業場所中，
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理
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
管理之場所。 

作業場所，係指工作場所中，
為特定之工作目的所設之場所。 



災害對企業造成的影響 

職業災害之損失： 

間接損失 

直接損失 勞保局依規定給付罹災勞工可見得到之醫療費用
及補償費用。 

又稱隱藏損失，                                                          
一般均由雇主負擔，卻常為雇主所忽略。 

職業災害對企業廣義損失及影響： 

人員損失 財務損失 

生產損失 效率損失 

形象損失 刑責損失 

 宜建立 
廣義災害 
防止對策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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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 操作工滑了一下，摔倒在地，頭撞到
頭造成死亡 

重傷 
• 操作工滑了一下，將腿摔斷了，造成
重傷 

輕傷 
• 操作工滑了一下，扭傷了腳踝，造成
輕傷 

虛驚事
件 

• 操作工滑了一下，但沒摔倒，是虛驚
一場 

不安全狀態
與不安全行

為 

• 地上還有許多汙漬小石頭等且未及時
清理，形成不安全狀態及不安全行為 

海因里西事故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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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9 
300 

3000 
30000危險源 

事故是累積出來的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事故是累積出來的    古人雲：“毋以善小而不為, 毋以惡小而為之”，有個老外又說：“在1 個死亡重傷事故背後，有30 起輕傷事故；30 起輕傷事故背後，有300 起沒有造成傷害的虛驚事件，以及大量的不安全行為和不安全狀態存在。”這就是“安全金字塔原理”，或者稱作“事故冰山理論”。   說這名話的人是誰呢？這個人我們前面提到過，他就是美國人海因裡希。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太一樣，我們中國人的理論很抽象，比如中國常會講：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什麼，在另外一種情況下又可能不是什麼，這是一種對事物定性的思維方式，很複雜。而美國人的理論很簡單、很具體，是量化的，他們說：根據統計數據表明，這是什麼不是什麼。海因裡希不僅用數字說話，還用圖形來表示.海因裡希說話的依據不是學術推理，而是通過55 萬起工傷事故發生概率的統計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有人說，這只不過是概率而已。那麼我們講概率是什麼？概率就是可能性。在坐的各位，有人買過彩票嗎？雙色球500 萬正常中獎概率是1800 萬分之一，不是照樣有人中嗎？再來打個比方，如果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島上食物不足，上千萬的人每天抽籤決定由一個人做出犧牲，比如說是拉出去槍斃。這個時候，千萬分之一的概率也會叫人非常害怕。事故的冰山理論就相當於30000 個人去抽籤，每30000 將抽籤都要決定一個人會丟掉性命。這還並不是說，只有不安全行為達到30000 次才會發生事故，就像買彩票，不是第1800 萬人個去買才會中，運氣好的話，第一個人買就可能中將。也就是說，如何條件具備，你第一次的不安全行為，就可能帶給你一生的遺憾。如果大家都能認識到不安全行為和不安全事故關係是如此的直接，恐怕就會感覺到事態的嚴重了。前面也提出到過，事故的特徵有因果性、隨機性和潛伏性。一枚硬幣自由落地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但他必然會出現正反面。不安全行為可能會產生隱患，隱患可能會帶來事故，數量累計到一定程度，就不是可能，是必然，必然會造成事故隱患，必然會導致事故發生。古希臘神話中有一位偉大的英雄阿吉裡斯，他有著超乎常人的神刀和刀槍不入的身體，在著名的特洛伊之戰中無往不勝，取得了赫赫戰功。但就在阿吉裡斯奮勇攻佔特洛伊城之際，站在對手一邊的太陽神波羅卻悄悄一箭射中了阿吉裡斯，在一聲悲涼的哀嘆中，強大的阿吉裡斯竟然倒下了。原來這支箭射中了阿吉裡斯的腳後跟，這是他全身惟一的弱點。在他還是嬰兒的時候，他的母親、海洋女神特提斯，曾捏著他的右腳後跟，把他浸在神水之中，被神水浸過的身體變得刀槍不入，近乎於神。可那個被母親捏過的腳後跟由於浸不到水，成了阿吉裡斯全身惟一的弱點。正是這惟一的弱點要了這位大英雄的命。海洋女神在細節上的疏忽，留下了安全隱患，要了兒子的性命。我們倡導的無條件的“ 0 ”化安全管理理論，所以只要有事故隱患存在，我們就應當無休止的將生產事故預防工作認真做下去。 



 

業務過失刑責(刑法第276條) 

(過失致死罪)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2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 

公共危險罪刑責 

雇主之責任_刑法 



第三十七條  第一、二項  (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措施規定)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
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
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違反第1項或第2項規定，處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43) 



 危害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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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潛在危害 

墜落、滾落 

跌倒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 

被撞 

被夾、被捲 

被刺、割、擦傷 

踩踏(踏穿) 

溺斃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感電 

爆炸 

火災 

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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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鑑別--危害的種類 

化學性 生物性 人體工學性 物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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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制度 

自主管理 
 

41 

安全衛生管理 

自動檢查 

健全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 

自動查核工作場
危害，以預
防職災發生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擬訂、規劃推動及督導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審議、協調及建議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應有勞工代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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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職業安全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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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級數 

事業類別 管理單位(勞工人數) 

高度 
風險 第一類事業 

事業單位 專責一級單位 (100人以上) 

總機構 專責一級單位 (500人以上) 

中度 
風險 

 

第二類事業 

事業單位 一級單位 (300人以上) 

總機構 一級單位 (500人以上) 

低度 
風險 

 

第三類事業 

事業單位 - 

總機構 管理單位 (3000人以上) 

管理單位設置依風險等級分類 



管理人員之設置依風險等級分類 

Q:非專職之管理人員得否兼任不同工地或廠場之勞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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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設置管理單位人員一覽表 



職安組織及人員如何設置？ 

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300人以上者 

 應設直接隸屬雇主之一級管理單位 

 所置管理人員應至少1人為專職 

新增適用本法之事業納入第三類事業分類，並自106年1月1日施行 

除原已設管理單位及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外，另應依其第三類事業之規

再增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例如勞工總人數800人，其中實驗室勞工人數計有350人屬第二類事業 

 除已依規定設一級管理單位，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員各1人 

 另依第三類事業勞工人數450人，增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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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單位(人員)報備之程序 
勞工人數 30 人以上，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
置安全衛生人員時： 

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
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 

依規定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應製作名冊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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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

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列事項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
控制（風險評估）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
估事項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
場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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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緊急應變措施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
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之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各級之權責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與檢查 

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教育與訓練 

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急救與搶救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與使用 

事故通報與報告 

其他 
50 



勞工之義務 

接受體格檢查 
、健康檢查 

(§20) 

接受安全衛生
教育及訓練 

(§32) 

切實遵行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 

(§34) 

罰則：違反規定者，處3千元以下罰鍰。(§46) 



自動檢查之紀錄及必要措施 

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包括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之實施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應記錄並保存3年 

事業單位於交付承攬時，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之分工 

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時，自動檢查之實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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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自動檢查分類 

定期檢查： 
 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 

重點檢查： 
 機械、設備設置完成開始使用前、拆卸、改裝、修理，

就某部位實施重點檢查 

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對機械設備之每日作業前、使用前或使用終了實施檢點 

作業檢點： 
 就作業措施實施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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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檢查之項目及頻率 

定期檢查： 
 機械、設備按屬性，分為每週、每月、三月、半年、一

年、二年、三年等 

重點檢查： 
 車輛系營建機械、第二種壓力容器…等  

作業檢點： 
 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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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小時。 

從事生產性工作人員再增加3小時。 

從事各種作業人員依規定時數接受各類在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新進或調職勞工 

各 級 主 管 

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
勞工 

3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8小時。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5小時。 

從事作業在職勞工 

特殊或有害作業勞工 
堆高機操作人員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8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8小時。 

重視早已存在不安全(衛生)事故或災害原因  

重視高佔 8 8 % 不安全(衛生)人為因素 

推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42-544 

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3小時外， 

再增加6小時。（安衛管理與執行、自動檢查等） 



辦理教育訓練，應將下列資料保存3年 

訓練計畫(含訓練教材、課程內容及課程
表等) 

受訓人員名冊 

簽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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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應製作危害物質清單 

應依規定之分類、危害圖式及格式明顯標示 

對含有危害物質，應提供物質安全資料表 
 應依實際狀況檢討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並適時更新，其內容、

更新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保存三年 

 物質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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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標示 

危害圖式 
標示內容 
名稱 

危害成分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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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1 

安全衛生檢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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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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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影響  

電流〈 mA〉  

直流  60Hz 交流  10000Hz 交流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感知電流：  

開始有刺激  
5.2 3.5 1.1 0.7 12 8 

可脫逃電流：  

肌肉尚可自由活動  
62 41 9 6 55 37 

無法脫逃電流：  

肌肉無法自由活動  
74 50 16 10.5 75 50 

休克電流：  

肌肉收縮，呼吸困難  
90 60 23 15 94 63 

心臟痲痺電流：  

心室痙攣，呼吸停止  
500 500 100 100 500 500 

 
 

電流對人體的影響 

國內採用之安全電壓值為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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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大都使用110V 、220V之交流電源，如果認

為110V不致觸電，則會有潛在危險 

觸電是否會導致嚴重後果，與電壓並沒有直接關係 
視通過人體電流大小、通過部位、感電時間而定 
只要人體潮溼，電阻降低時，數十伏特之交流電仍

可致人於死 
110V、220V用電絕對有致人於死之能力  

感電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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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特徵 
阻斷生理現象－小電流 

—小電流感電所洩放之能量有限，除非電流經生命中樞，否則
不易造成傷害 

循環休克 

—電流流經循環中樞(心臟承受電流＜16mA) 
呼吸休克 

—電流流經呼吸中樞（延腦）  

破壞生理現象－大電流 

大電流感電有大能量之洩放，故破壞性相當明顯 

如經呼吸中樞或循環中樞，必然造成死亡情形 

如非經呼吸及循環中樞，亦造成機械性死亡或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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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  

絕緣 

防護 

如何防止感電災害 

接地 

安全保護裝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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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 

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路與工作者分開
或保持距離，使勞工不易碰觸 
中隔板(護板)隔離 

明確劃定標示電氣危險場所 
加護圍或上鎖 

禁止未經許可人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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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電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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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電維修作業 

切斷電源(開關箱、

配電盤) 

開關加鎖 

掛牌 

開關加鎖 

懸掛警告牌 

停電作業中 
禁止操作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實施停電作業須先明確停電範圍、作業區間、短路接地位置、監視人配置、測試加壓處及範圍，標示於電路配置圖內並公佈之，施工前應懸掛「停電作業中禁止操作」等警告牌後，再切斷電源並施以開關加鎖等多重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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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 

電氣設備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規格並依規定
施工 
防止電氣線路或設備遭受外來因素破壞其絕緣性能  

裸露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應施以絕緣被覆 
橡膠套、絕緣膠帶等保護 
使用絕緣台、絕緣毯等 

低壓電線之絕緣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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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頭電線破損而碰觸裸露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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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 

防護乃作業者穿戴電氣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
活線作業用器具及裝備 
穿戴絕緣手套、絕緣鞋、絕緣護肩、電工安全帽  
使用絕緣棒、絕緣工具及絕緣作業用工程車之作
業吊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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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 

接地係將電氣設備的金屬外箱(殼)等目的物
以導體與大地作良好的電氣性連接 
保持目的物與大地是同電位 
一般最常見感電防止方法 

當漏電事故發生時，有時並不能完全達到人
體保安上的要求 
要使充分發揮防止感電功能，建議應配合其它安
全防護裝置(如漏電斷路器)一起使用 



接地基本概念   

接地安全設計目的 
在正常及故障情況下，供給電流流入大地路徑 
確保人員不曝露於危險的致命電擊 

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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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外殼接地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電氣設備外殼若做好接地保護措施，可將漏電電流引導至大地，使人員不致造成感電傷害。然若不留意用電安全，誤觸內部的電路，仍有觸電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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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護裝置 

安全保護裝置指電路或設備上之保安裝置於發生

漏電時 
自動偵測出漏電而切斷電路 

發出警報訊號 
† 裝置於電路或設備上之漏電斷路器 

† 裝設於交流電焊機上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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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電斷路器運作原理 

正常情況下 

流經相線及中線的電流量是相等的 

漏電情況下 

流經相線及中線的電流量會有差別 

電流式漏電斷路器便會跳掣，將電路
打開 



漏電斷路器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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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線 
中線 
接地線 

I1=I2 (正常情況下) 
I1≠I2(漏電情況下) 

跳掣 

I1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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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型漏電斷路器 

高感度  電流30mA以下 
高速型  動作時間0.1秒以內 



實驗場所用電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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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附近插座分路應裝漏電斷路器 



未設防止感電之護
圍或絕緣被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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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電災害案例 



清大生被電死 家屬要告校長(98/2/24) 

 清大學生在清大體育館上體育課，鑽進電動看台座椅
下方撿籃球，不慎遭電殛死亡 

 家屬認為校方嚴重疏失，將提出2千萬元賠償要求，
懲處失職人員，也要告清大校長過失致死 

 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與法醫相驗並會勘後，確定是漏電
所致 
 檢方表示，座椅下方的電線塑膠片脫皮，葉OO撿球時，右臂碰觸插座，

左腰碰到椅座鐵條，造成導電，電流迴路通過心臟，導致麻痺死亡 

 已傳喚六名清大師生，朝過失致死方向偵辦 

 體育室及總務處營繕組人員卻認為「錯不在我」 



  技術學院學生實驗遭電殛，家長要告校方（87年） 

 雲林某技術學院電機系學生於實驗室作實驗時，疑因胸
部碰觸到變電箱上的電線而遭電殛死亡 

 由於當時指導教授未在現場，引起學生家屬不滿，要控
告學校及老師業務過失致死 

 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感電身亡(8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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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電死 台大校長不起訴99/6/8  

 台大蕭姓工友清查校區廢棄線路時，觸電意外死亡，台北市
政府認為台大校長違反勞安法，移送法辦。台北地檢署今天
偵結，將校長不起訴處分  
蕭姓工友進行廢棄電路清理時，因觸電造成電燒性休克，
導致缺氧性腦病變死亡 

台北市政府以雇主未提供必要的設備，導致發生死亡災害
移送北檢偵辦  

檢方查出清查廢棄線路為例行性工作，不用校長監督 

校方有提供包括連身青蛙裝等防護器具，蕭姓男子不穿防
護器具導致災害發生，與校長無關。  

檢方表示發動全校募款，暫時緩解蕭家沉重的經濟壓力，
並協助蕭姓工友的太太就業，雙方已達成和解 



彰化某高中所僱勞工發生感電致死(101/4/24) 

 實驗室管理員到理化實驗室準備實驗課器材，被老師發現
倒臥水浴槽旁，立即送醫急救，延至101/7/28不治死亡 

 肇災水浴槽未有接地且連接電源插座之漏電斷路器係災害
發生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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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飲水機漏電感電受傷 

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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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冷氣漏電高中生感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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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清潔打掃作業手觸及裸露配線發生感電死亡  



案例  從事製粒機上料作業發生感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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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接觸外露之電源線遭電擊而墜落地面死亡  



蓄水池抽水作業感電3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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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從事日光燈電源線接線作業時發生感電死亡 

感電路徑：電源線→手→身體→天花板支架→大地 



案例 從事燈具電線拆卸作業時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AC 220V

紅色線(火線)

白色線(火線)

黃色線

地下室配電箱無
熔絲開關(NFB)

1樓大廳
手捺開關

接地系統(草皮泥土處、燈
具金屬外殼、水池中等等)

量測點1
未帶電

量測點2
已電帶

燈1、燈2燒掉
為開路之狀態



OO公司勞工OOO從事某國小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
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案例 



地面插座電線裸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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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災害 



 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
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 危害勞工之虞之部

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馬達之傳動帶未設護
罩,有危害勞工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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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動帶、皮帶輪、轉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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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災害預防 

 注意！ 

目前機械設備正進行「維修、檢查 

、調整、清掃、上油」 

『禁止送電或啟動任何開關』 

人員簽章：○○○ 
111 



被夾、被捲災害預防 

電源開關未掛牌並

上鎖，導致他人誤

開被傳動鏈條捲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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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車床作業發生被勒斃致死災害  



絲巾捲進平燙機洗衣工廠女員工頭斷慘死 

95/02/02大年初五各行各業才剛開工就
發生意外，雲林一家洗衣工廠，一名女
員工身上纏繞的圍巾被捲進平燙機，連
帶她整個人被捲進平燙機裡，頭顱斷裂
當場死亡。 

婦人圍絲巾工作卻沒人勸阻，顯示同仁
間心存事不關己心態。 
現場共同作業同仁，缺乏緊急應變能力，
錯失第一時間停機救人機會。 
宜加強勞工安衞教育訓練與落實現場安
衞督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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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ws.yahoo.com/060202/39/2tgcx.html
http://tw.news.yahoo.com/060202/39/2tgf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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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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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
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
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
覆蓋等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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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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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實習工廠頂樓平
台邊緣開口高度差3公尺 
未設護欄等防護措施 

已設護欄防止人員墜落危害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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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使用之合梯 
具有堅固之構造。 

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75度以內，且

兩梯腳間有繫材扣牢。 

有安全之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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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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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 落 防 止 

最上層用座姿作業是可以的 

最上二層禁止站立作業 



127 使用移動梯上下、應防止梯子轉動、傾倒 



供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固定梯、移動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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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災害案例 



台大實驗室氣爆一人灼傷(88.06.04) 

 台灣大學機械系實驗室發生氣爆，造成一名技
術人員遭化學藥品灼傷 

 此名技術員因疲累將有機酸廢液標示為無機酸
，致將異丙醇廢液倒入有機酸中造成氣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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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大學實驗課爆炸 2生受傷 (101/9/17) 

 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進行實驗課時，因為
指導教授有事暫時離開 

 學生手上的化學藥品產生劇烈反應，突然爆炸 

 2名正在做實驗的碩士生，造成其中一名學生視力
模糊、另一位手部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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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爆半條街 

花蓮吉安鄉發生瓦斯氣爆，一名瓦斯行老闆帶

著兒子送瓦斯到自助餐店，在三樓要換裝時因

手機鈴響匆匆下樓講電話，疑忘記關閉鋼瓶氣

閥，致瓦斯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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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5月20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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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意外失明 張雅惠拚到碩士(98.01.21) 

 4年前一場實驗意外，400度液態鹽灑在臉
上，使一名青春少女面部灼傷、兩眼失明
，半年進出手術室20多次 

 93年5月，台科大工程一館中庭的樹上，綁
滿了祝福的黃絲帶，嚴重受創的張雅惠躺
在加護病房裡，試著接受失去雙眼的事實 

 不過，台灣科技大學機械所學生張雅惠克
服了困難，再度回到校園、回到實驗室，
20日，她通過論文口試，拿到遲了3年的碩
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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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場所內有飲食情形  



實驗室內冷藏櫃不可放置食物、飲水 



熬夜作實驗，研究生中毒喪生(86.12.31) 

 淡江大學化工研究所學生獨自進行矽橡膠裂解實
驗，因熬夜疏忽誤食一旁的溴化丙烯 

 該生雖自行催吐並送醫，但因腸胃道嚴重灼傷致
內出血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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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此事，兩工人把清潔劑當水喝 

140 

 宜蘭地區2名清潔工人，工作時因口渴，竟
把裝在保特瓶裡的清潔劑誤認為飲料，當驚
覺味道不對時，清潔劑已入口、下肚。 
 雇主將淡黃色的清潔劑分裝在保特瓶中，每依樓

層放置一瓶，還有一個杯子，由於天氣炎熱，清
潔工人流汗工作，覺得口渴，誤以為雇主特地準
備飲料，就倒在杯子裡，直接往嘴裡送。 

 40多歲的宋姓女清潔人員，在整理房子時，
將清潔劑與飲水放在一起，引打掃的滿頭大
汗，急於喝水解渴，沒有細察，拿錯瓶子，
咕嚕咕嚕的狂飲下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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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經驗的累積 

記取他人的慘痛教訓 

作為自己的經驗 

這才是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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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所有的災害都可避免、預防及控制的 

確實要求員工遵循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作業標準 

落實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加強勞安危害意識 

落實機械設備自動檢查、維修、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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